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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建立健全消防
安全宣传栏建议（第0691号）的答复

张保信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栏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有力抓手。积极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是我单位重点工作之一。通过消防宣传，能扩大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基础知识在社会的普及，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预防火灾、扑救火灾和逃生自救等能力，有效地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

您提出的对老旧小区和各社区物业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栏增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居民发生火灾时等待救援的同时怎样自救自我保护能力，宣传消防器材的正常使用方法，专项整治消防绿色通道，确保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将按照《全市消防安全宣传五进实施细则》的具体要求，积极联系街道社区，按照“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原则，将社区消防宣传栏的内容做的更丰富，更有针对性，并将深入社区结合消防宣传栏面对面进行讲解居民扑救家庭火灾方法，火场逃生方法，消防器材使用方法等常规消防安全知识，提高社区居民防火意识，提高社区群众消防综合素质。以点带面，营造“人人学消防、懂消防、用消防”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群众消防安全常识知晓率，实现消防宣传“全覆盖”。
感谢您对消防安全宣传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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